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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檔案：T_11 

 

執事先生： 

 

招標 

承投提供 2019-2022 年度 (3 年合約) 校車服務 

 

現誠邀  貴公司承投提供隨附的投標附表上所列的項目及服務細則。 

 

請 貴公司遞交投標書一式兩份 (包括「投標附表」、「投標表格」及「評估表」)，並

放置於已貼上「標書封面」的信封內封密 (請勿在信封面顯示貴公司名稱)。 

 

投標書應寄往 新界 上水 金錢村 金錢村何東學校 署任校長收。標書須於 

2019 年 4 月 30 日中午十二時或之前送達上述地址。逾期的投標，概不受理。 

貴公司的投標書有效期為90天，由上述截標日期起計。如在該90天內仍未接獲標書，

則是次投標可視作落選論。另外亦請注意，貴公司必須填妥投標表格第 II 部分，否

則標書概不受理。 

 

 

 

 

金錢村何東學校署任校長謹啟 

2019 年 4 月 4 日 

 

附件： 

一、投標附表 

二、投標表格 

三、校車承辦商評估表 

四、回郵信封 
五、甄選校車公司投標評估準則 

六、不擬投標通知書 

 

 



 

 

 

 

招標書 

 

寄 

新界 上水 金錢村 

金錢村何東學校 

署任校長  收 

 

承投提供 2019-2022 年度 (3 年合約) 校車服務 

 

 

    招標編號：T_11 

    截標日期：2019 年 4 月 30 日(星期二) 中午 12 時正 

 

    註： 

  1.  請用本校提供的回郵信封寄回「投標書」 

  2.  請勿在「投標書」封面上顯示貴公司的名稱 

 

 

 

 

 

 

 

 

 

 

 

 



金錢村何東學校 
 

承投提供 2019-2022 年度 (3 年合約) 校車服務投標表格 

投標附表(須填具一式兩份) 
 

(一)  說明 
 

1. 合約有效日期   

合約日期由 2019 年 8 月 15 日至 2022 年 8 月 14 日 31 年合約)。中標公司須於合

約期內向校方提供校車服務。 

 

2. 提供服務日子 

 

2.1. 星期一至星期五（小學部包括大約 30 個星期六），上學及放學時間詳見下表，

校車服務最遲於上課前 15 分鐘接載學生抵校；並於放學前 15 分鐘抵校接載學生

離校。 

 

2.2. 學校全校性活動(如考試、節日慶祝會、學期結業禮、畢業禮、旅行、戶外學習、

運動會或其他學校活動等)，學校上學及放學時間如有改變，校車應按時接載學

生往返。 

 

2.3. 8 月份(約一星期)接載幼兒班學生往返幼稚園上「適應週課程」。 

 

2.4. 學校經常有額外的學生外出活動(如參觀、比賽、校隊訓練等)，若得校方同意，

校車公司可按車程收取學生費用。 

 

3. 乘搭校車人數(只供參考)  

本校 2018-2019 年度幼稚園部共有 93 人，經統計平均乘搭校車學生約佔 60%；小

學部學生大約 530 人，平均乘搭校車學生約佔 50%。上述數據只供參考，校方就

2019-2022 年度學生數目及乘坐校車學生人數不作出任何保證，校車公司需自我

評估有關風險。於合約期內，不論乘坐校車人數多少，校車公司均不可調整有關

收費。 

 

4. 惡劣天氣下的校車服務 

如天文台懸掛三號/八號或以上颱風訊號、發出紅/黑色暴雨警告訊號或教育局在

上、下課期間宣布停課，校車公司應遵照以下指引： 

4.1 校車正接載學生上學途中：司機應將已上車的學生送回學校。 

4.2 校車正接載學生回家途中：任何情況亦應將學生安全地送回家中，並等候家

長接回子女。 

 



4.3 6:30 a.m.或以前掛三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訊號/紅色或黑色暴雨警告訊號，

不用接送幼稚園部上午班及全日班學生。 

4.4 6:15 a.m.或以前掛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訊號/紅色或黑色暴雨警告訊號，

不用接送小學部學生。 

 

5. 校車公司責任 

5.1 持有效的「客運營業證」及車輛獲發提供學生服務「客運營業證證明書」，

每部校車均購買有關保險，保險之單據影印本交校方存檔。在合約期內，保

持保單有效，載客名額應以保險公司向校車公司之車輛承保條款及載客名額

為準，不得超載。有關交通安全及任何法律上之責任，一概由校車公司負責。 

5.2 校車公司應根據行車路線及學生人數，調動足夠車輛，車頭玻璃窗前放置行

車路線編號及金錢村何東學校之校名。 

5.3 依運輸署有關條例，每名乘客應獲分配一個座位。 

5.4 校車公司不得將校車服務分判給其他公司(得校方同意除外)。 

5.5 校車應保持車身及性能良好，接載本校學生前，車輛先作車廂清潔和消毒，

司機應注意交通安全守則及法例，嚴格遵守「學童乘搭校車的安全指引」及

「校車司機守則」，另每車必備一名隨車保母。此外，司機及保母應體格良

好，有接載小學及幼稚園學童相關經驗者應優先考慮。 

5.6 為減低兒童及精神上無行為能力人士受性侵犯的風險，校車公司須參與香港

警務處推行性罪行定罪紀錄查核機制，查核僱員的性罪行定罪紀錄，並確保

所有接觸學生的員工均未曾有性罪行定罪紀錄。 

5.7 校車於服務本校學生時段，不能接載他校學生（即該時段為本校專車）。 

5.8 校車路線確定後，不可單方面隨意更改，令家長們難以適從，並請依時接送

學生。校車若沒有合理理由而不能準時到達候車地點，學生可於指定時間 10

分鐘後，自行乘搭其他交通工具回校，而校車公司亦要賠償學生之損失，照

價賠償車費。（但同一站學生必須集體乘車） 

5.9 校車公司須委派一名員工於每日返、放學時間內到校負責統籌學生乘搭校車

事宜，包括指揮車隊、照顧學生等。如遇家長致電查詢(應有 24 小時熱線)

有關校車事宜，校車公司及其員工應盡力解答有關疑問，若有家長投訴，校

車公司負責與校方、家長商討，並設法解決。如有需要，應向家長及校方作

書面解釋。 

5.10 校車公司不可於合約期內停止向學校學生提供校車服務。 

5.11 校車公司應定期與校方及家長溝通，檢討校車服務。 

5.12 校車公司如有任何股東轉變或股權轉讓等事宜，須於 6 個月前以書面通知本

校。 

5.13 於合約期內，校方有權於任何時候給予校車公司 6 個月書面通知而提早終止

本合約。 

5.14 校車公司不履行已簽訂之合約內的任何條件，本校有權隨時終止其合約，且

一切後果及法律上之責任均由校車公司負責，包括校方及學生家長需另聘校

車服務公司而承擔之額外收費及損失。 

 



5.15 校方負責監管校車公司之校車服務，當校車公司簽訂合約後而違反合約條件

時，校方有權加以干涉及糾正。校車公司應採取合作態度，積極考慮本校所

提出之合理建議及措施，不斷改善校車服務之質素。 

5.16 校車公司未能有效改善校車服務，校方將向校車公司發出警告信，若收到三

次警告信，校車公司將會對受影響的校車線之下一個月減收 10% 校車費作

賠償。 

5.17 校車公司須於 2019 年 8 月 15 日前向學校提交保證金之支票(抬頭書寫：金錢

村何東學校法團校董會)，金額為港幣 20,000 元。合約有效期內，校車公司

不得中途停止服務，否則會被校方沒收保證金及必須賠償校方一切損失。合

約完成後，如校車公司無需作出任何賠償，校方會退回有關保證金予校車公

司。 

 

6. 工作人員、司機及保母責任 

6.1 跟車保母每天應帶備學生名單及聯絡電話，以便點名及緊急聯絡之用。跟車

保母於返放學時點名，留意每天上車學生人數，確保人數準確，如座位設有

安全帶，則確保學生扣好安全帶後才開動，並維持車內之學生秩序及過關學

生安全。如有任何延誤，應立即聯絡家長了解情況，並有責任將乘車學生之

最新資料盡速向本校提供。 

6.2 司機及保母應按學校接送程序，安排學生放學。（例如學生須於有人看管下

才被接走） 

6.3 工作人員應配有工作證或背心，以作識別。如校車轉用保母或司機，校車公

司應立即以書面通知校方及家長。 

6.4 遇有任何緊急事件，司機或保母應盡快通知學校及學生家長，並安排車輛接

送。 

6.5 校車進入校園範圍，如損毀學校設備，必須清潔、賠償及跟進，並應配合校

方指引，遵守校內車場的使用守則。 

6.6 校車應準時到達上落點及應在合法停車之上落客地點上落。 

6.7 司機及保母應對家長及學生有禮。 

6.8 司機及保母在學校範圍內及接載學生時，不得抽煙及說粗言穢語。 

 

7. 防止賄賂條例 

7.1 投標公司、其僱員及代理人不得向校方僱員、法團校董會成員或負責考慮本

合約事宜的有關委員會的任何家長代表提供利益(香港法例第 201 章《防止賄

賂條例》所界定的「利益」)。假如投標公司、其僱員及代理人在投標過程中，

觸犯《防止賄賂條例》(第 201 章)所訂明的任何罪行，則校方可取消其投標

資格，且須為校方因此而蒙受的任何損失或損害負上法律責任。 

7.2 假如承辦商或其任何僱員或代理人就於履行有關合約或任何其他政府合約

時，被發現觸犯《防止賄賂條例》(第 201 章)或該條例的任何附屬法例或任

何同類性質的法例，校方無須提前通知而立即終止有關合約，而承辦商不會

獲得任何補償。 

 



8. 校車路線及收費  

8.1 本標書所提供的校車路線及上落點乃 2018-2019 學年路線，中標公司須因應

乘搭的學生及人數而作出調整，校車服務路線視乎校車公司而定，但最終須

經本校審批。 

8.2 校車公司提供服務，可按合約訂定之價錢收取學生車費。每學年的九月至六

月收取全費，七月收取半費。 

8.3 校車公司自行安排直接收取學生車費，並開發有關收據予家長，另予以記錄，

以便家長及校方隨時查閱。 

8.4 遵守已訂下之價目，不得在合約期內隨意調整價格。 

8.5 所有學生乘搭校車與否純屬家長意願，本校對乘搭人數並不會作出任何承諾

及保證。 

8.6 校方提供屋苑/區域之學生人數給校車公司以作參考，請投標公司填寫有關各

站之收費予校方。 

 

9. 投標人應以密封函件遞交下列文件予校方： 

--填妥及簽妥之「投標附表」、「投標表格」及「評估表」 

--為僱員購買之工傷補償保險單副本 

--最新商業登記證副本 

--最新已核數之財務報表副本 

--投標人在過去兩年曾服務之機構或學校名稱及服務詳情(例如曾否發生交通

意外等) 

 

 

 

 

 

 

 

 

 

 

 

 

 

 

 

 

 

 

 

 



(二)  校車服務時間及路線資料 

幼稚園部： 

幼稚園學生上學及放學時間 

星期一至五上學：上午九時十五分 

上午班放學：下午十二時十五分 

全日班放學：下午四時十五分 

幼稚園部學生到校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9:00 a.m. 前到校 

(不能早於 8:30 a.m. 

遲於 9:00 a.m.) 

     

12:00 a.m. 前到校預備放學      

4:00 p.m. 前到校預備放學      

所有學生於放學後一小時內到達下車地點，校車於學校全校性活動應作出特別 

調動，按時接載學生往返。 
 

幼稚園學生上落點 

以往路線（只供參考之用，部份上落點是習慣叫法，並非正式地名，而每年的上落

點數量不同，視乎學生的實際需要） 

幼稚園本地生上落點 

上水圍*  松柏塱路口 2 人 麒麟村 路口*   

紅橋新村*  坑頭 路口*  新田 軍營 巴士站*  

港鐵上水站*  坑頭 碧溪莊*  彭龍地 路口*  

彩蒲苑*  坑頭 萬里聚士多*  米埔村*  

維也納花園*  坑頭 雍翠苑 2 人 米埔壠 村口*  

嘉福邨*  古洞菜站*  蕃田村*  

偉明街花園*  波樓路*  石湖圍 巴士站*  

正覺蓮社巴士站*  林勝合*  新田 郵局巴士站*  

祥華邨*  石仔嶺*  洲頭 牌坊*  

綠悠軒*  鳳崗村*  洲頭 路口*  

皇府山*  竹棚*  白石凹*  

榮福中心*  鐵坑*    

三和行*  河上鄉*    

太平村*  東方*    

天平邨*  東莞 同鄉會*    

奕翠園*  古洞 大馬路*    

清河邨*  古洞 新街市聯生區*    

 

幼稚園跨境生上落點 

港鐵羅湖站隧道口               9 人 落馬洲支線公共運輸交匯處       26 人 

*曾有學生於此上落點上落。 



小學部： 

小學部學生上學及放學時間 

星期一至五上學 及 放學：上午八時二十五分 及 下午三時二十五分 

部份星期六上學 及 放學：上午八時三十分 及 中午十二時正 

小學部學生到校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8:10 a.m. 前到達學校 

(不可早於 7:15 a.m.  

遲於 8:10 a.m.) 

      

3:10 p.m. 前到校預備放學       

11:45 a.m.前到校預備放學       

所有學生於放學後一小時內到達下車地點，校車於學校全校性活動應作出特別 

調動，按時接載學生往返。 

* 全學年大約有 30 個星期六的上午學生會回校參加學習活動。 

* 該 30 個星期六的日期，在學生報名參加學習活動後，始能作實。 
 

小學部學生上落點 

以往路線（只供參考之用，部份上落點是習慣叫法，並非正式地名，而每年的上落

點數量不同，視乎學生的實際需要） 

小學部本地生上落點 

上水圍 3 人 松柏塱路口*  麒麟村 路口*   

紅橋新村*  坑頭 路口*  新田軍營 巴士站*  

港鐵上水站 62 人 坑頭 碧溪莊 1 人 彭龍地 路口*  

彩蒲苑 15 人 坑頭 萬里聚士多 2 人 米埔村*  

維也納花園*  坑頭 雍翠苑 4 人 米埔壠 村口*  

嘉福邨 4 人 古洞菜站*  蕃田村*  

偉明街花園 3 人 波樓路*  石湖圍 巴士站 *  

正覺蓮社巴士站 3 人 林勝合*  新田 郵局巴士站 4 人 

祥華邨 3 人 石仔嶺 2 人 洲頭 牌坊 2 人 

綠悠軒 17 人 鳳崗村 1 人 洲頭 路口 2 人 

皇府山 2 人 竹棚 1 人 白石凹 1 人 

榮福中心*  鐵坑*  虎地坳 2 人 

三和行*  河上鄉*    

太平村*  東方*    

天平邨 8 人 東莞 同鄉會*    

奕翠園*  古洞 大馬路*    

清河邨 12 人 古洞 新街市聯生區*    

 

小學部跨境生上落點 

港鐵羅湖站隧道口              53 人 落馬洲支線公共運輸交匯處       54 人 

*曾有學生於此上落點上落。 



【請在適當方格內加   】 

下方簽署人獲授權代表公司 □ 願意 / □ 不擬 按照投標書上所列報價，提供由校方

清楚列於招標書上的所有服務要求。 

 

投標書由上述截標日期起計 90 天內仍屬有效，下方簽署人明白校方不一定採納報價 

最低的投標書或任何一份投標書，並有權在投標書有效期內，採納投標書的全部或部

份內容。下方簽署人亦保證其公司的商業登記及僱員補償保險均屬有效，而其公司所

供應的校車服務並無觸犯任何法律或政府條例。 

 

【有意投標者， 請填寫以下校車月費表，收費以港幣計算。】 

幼稚園部本地生車費 

上落點 月費  月費  月費 

上水圍  松柏塱路口  麒麟村 路口  

紅橋新村  坑頭 路口  新田軍營 巴士站  

港鐵上水站  坑頭 碧溪莊  彭龍地 路口  

彩蒲苑  坑頭 萬里聚士多  米埔村  

維也納花園  坑頭 雍翠苑  米埔壠 村口  

嘉福邨  古洞菜站  蕃田村  

偉明街花園  波樓路  石湖圍 巴士站  

正覺蓮社巴士站  林勝合  新田 郵局巴士站  

祥華邨  石仔嶺  洲頭 牌坊  

綠悠軒  鳳崗村  洲頭 路口  

皇府山  竹棚  白石凹  

榮福中心  鐵坑    

三和行  河上鄉    

太平村  東方    

天平邨  東莞 同鄉會    

奕翠園  古洞 大馬路    

清河邨  古洞 新街市聯生區    

 

幼稚園部跨境生車費 

上落點 月費 

港鐵羅湖站隧道口  

落馬洲支線公共運輸交匯處  
 

小學部本地生車費 

上落點 月費  月費  月費 

上水圍  松柏塱路口  麒麟村 路口   

紅橋新村  坑頭 路口  新田軍營 巴士站  

港鐵上水站  坑頭 碧溪莊  彭龍地 路口  



小學部本地生車費 

上落點 月費  月費  月費 

彩蒲苑  坑頭 萬里聚士多  米埔村  

維也納花園  坑頭 雍翠苑  米埔壠 村口  

嘉福邨  古洞菜站  蕃田村  

偉明街花園  波樓路  石湖圍 巴士站   

正覺蓮社巴士站  林勝合  新田 郵局巴士站  

祥華邨  石仔嶺  洲頭 牌坊  

綠悠軒  鳳崗村  洲頭 路口  

皇府山  竹棚  白石凹  

榮福中心  鐵坑  虎地坳  

三和行  河上鄉    

太平村  東方    

天平邨  東莞 同鄉會    

奕翠園  古洞 大馬路    

清河邨  古洞 新街市聯生區    

 

小學部跨境生車費 

上落點 月費 

港鐵羅湖站隧道口  

落馬洲支線公共運輸交匯處  

 
 

本 公司 / 本人 明白，如簽訂貴校合約後而未能供應投標書上所列服務，須負責賠 

 

償學校從另處採購上述服務的差價，或可能導致違反合約之一切損失。 

 

投標公司：                        商業登記牌照號碼：                                       

 

獲公司授權簽署投標書的代表簽署：               

 

代表姓名：                

 

 

日期：                         公司印鑑：         

 

 

 



承投提供 2019-2022 年度 (3 年合約) 校車服務的投標表格 
學校名稱：金錢村何東學校 

學校地址：新界 上水 金錢村 

學校檔案：T_11 

截標日期及時間：2019 年 4 月 30 日(星期二) 中午 12 時正 

 

第 I 部分  

下方簽署人願意按照正式訂單上訂明的日期及所列的價格，包括勞工、材料及其他

所有費用，以及校方所提出的細則，提供投標附表上所列項目的服務。下方簽署人

知悉，所有未經特別註明的項目，均須按照該細則的規定提供服務；投標書由上述

截標日期起計 90 天內仍屬有效；校方不一定採納索價最低的投標書或任何一份投標

書，並有權在投標書的有效期內，採納某份投標書的全部或部分內容。下方簽署人

亦保證其公司的商業登記及僱員補償保險均屬有效，而其公司所提供的服務不會損

壞學校的校舍。  

 

第 II 部分  

有關本投標書的第 I 部分，現再確定本公司的投標書有效期由 2019 年 4 月 30 日起計

為 90 天。  

   

下方簽署人亦同意，投標書的有效期一經再行確定，其公司就該事項註明於投標表

格內的預印條文，即不再適用。  

  

日期 :          年          月          日 

 

簽署：                          簽署人姓名 (正楷填寫)：                      

 

簽署人職銜：                    (請註明職位，例如董事、經理、秘書等)  

  

聯絡人姓名：        聯絡電話：                               

 

上方簽署人已獲授權，代表：           公司簽署投標書， 

 

該公司在香港註冊的辦事處地址為：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電郵（如有）：        商業登記號碼：         

 

 

 

公司印鑑：                         



校車承辦商評估表 
填表須知：  

 投標供應商請自行申報以下各項，並於適當的空格內加上  號。 

 請注意：此「評估表」由學校制定，由投標供應商自行填寫，並將作為日後簽

訂商業合約的基礎部分；學校將依據「評估表」中由投標供應商自行申明的承

諾，監察有關運作。 

 本表格只就供應商之服務水平作出評估，如價格資料於本評估表中泄露或投標

者身分已於信封上展示或披露，有關投標書將不被考慮。 

 本表格須交回一式兩份。 
 

(一) 要求 是 否 補充說明 

1.  強制規定    

1.1.  按照學校提供之地點提供學童接送服務    

1.2.  於提交標書時，已領有「客運營業証」，及為其車輛取得

獲准提供指定服務的「客運營業證證明書」。（須附上副

本證明） 

   

     

2.  服務規定    

2.1.  承辦商資料    

2.2.  具有校車服務經驗（如有，請於第二部提供最近兩年有

關學校資料及年期） 

   

     

3.  運作模式    

3.1.  自行擬定車資、行車路線及時間表，並自行收取車資及運

作。 

   

3.2.  返校班次最遲於上課前 15 分鐘抵達學校；離校班次由校 

方安排。 

   

3.3.  會提供保母跟車，不另收費。    

     

4.  支援    

4.1.  如因天氣惡劣或特殊原因，教育局宣佈學校停課，可於

半小時內安排離校班次。 

   

4.2.  設有熱線，提供 24 小時支援服務。    

     

5.  行政措施    

5.1.  於中標後繳付按金二萬元正，支票抬頭：金錢村何東學

校法團校董會，有關按金將於合約期內免息存於學校。 

   

5.2.  學生有權選擇任何交通工具往返學校    

5.3.  如服務未如理想，學校有權提前終止合約。    



(二) 其他資料（可另紙說明） 

1.   

 

 

 

 

2.   

 

 

 

 

3.   

 

 

 

 

 

本人已細閱上述填表須知，並清楚明白日後若獲 金錢村何東學校 委聘承辦校車服務，

此自行填報「校車承辦商評估表」內所載的所有內容，將作為簽訂商業合約的基礎部

分，本公司於合約期內必須切實履行。學校可依據「評估表」中申明的承諾，監察本

公司的服務。 

 

本人明白，本評估表須與「投標附表」及「投標表格」（各一式兩份）分別密封於兩

個空白的信封，信封面清楚註明「投標附表」及「投標表格」字樣，再一併封存於本

校提供的另一個已貼上「標書封面」的回郵信封內封密遞交。如本服務資料中洩露價

格或於信封上展示或披露身分，有關投標書將不被考慮。 
 
 
 
公司及負責人資料（請以正楷填寫） 

 

公司名稱：  

負責人姓名：  

（公司印章） 

職銜：  電話： 

負責人簽署： 

 

 

 

傳真： 

日期： 

 

 



甄選校車公司投標評估準則： 
 

1. 持有有效客運營業證、車輛牌照、商業登記牌照、羅湖車輛禁區通行証、 

學童禁區通行証、車輛及乘客保險。 

2. 校車行走之路線沿途各站上落車地點最多。 

3. 能於每天指定時間及地點準時接送學生。 

4. 校車的上下車車站數目最多。 

5. 上落車地點價錢最平及數目最多。 

6. 能提供 2 萬元保證金。 

7. 能每天安排一位員工到校監督校車運作。 

8. 良好服務質素 

8.1 對學童及家長和善有禮，避免出言不雅。 

8.2 確保車輛不會超載。 

8.3 確保司機本人與座位的乘客，均有佩戴安全帶（如有安裝安全帶）。 

8.4 盡量利用校內的泊車設施或路旁安全停車處，供學童下車。 

8.5 確保學童安全抵達學校及接送地點。 

8.6 如學童在交通意外受傷而引致索償問題，由校車承保公司按保險條款賠償。 

8.7 若校車公司於服務期間更換車輛、司機及保母，事前須書面通知校方。 

8.8 如遇突發事件，能即時安排校車。 

8.9 能提供 24 小時熱線。 

9. 司機有豐富駕駛校車經驗。 

10. 校車無交通意外記錄。 

11. 能提供盡責保母跟車。 

11.1 保母照顧學童的安全。 

11.2 保母確保車輛完全停下來，才可讓學童上車或下車，車未停定不可讓學童離

開坐位。 

11.3 如遇特別事項(如安全問題及同學違規)，或乘車人數有變，亦應通知學校。 

12. 有固定司機。 

13. 校車的安全性 

13.1 運載人數符合政府運輸署的條例。 

13.2 有足夠的安全設施。 

14. 良好突發事件處理方法（壞車、交通意外等）。 

15. 服務承諾。 

 

註：本校保留所有權利，因應供應商提供的服務、收費及其他相關項目而選擇合適

的供應商提供校車服務，而非單以價低者為準。 

 

 

 

 

 



承投提供 2019-2022 年度 (3 年合約) 校車服務的不擬投標通知書 
 

倘 貴公司未能或不擬投標，請填妥此表格後，傳真至 2668 5391 或寄回新界 上水  

金錢村。 

 

致：金錢村何東學校校長 

 

承投提供 2019-2022 年度 (3 年合約) 校車服務 

學校檔案：T_11 

截標日期：2019 年 4 月 30 日(星期二) 中午 12 時正 

 

 有關 貴校邀請本公司承投以上服務，現因以下理由未能承投，特此回覆。 

 

  未能提供標書所示服務 / 產品 

  未能達到標書所示要求或規格 

 未能於指定日期送貨 

 未能於截標限期內遞交標書 

 服務 / 貨品要求數量太少 

 其他(請註明)                                                          

 

簽署：                          簽署人姓名 (正楷填寫)：                      

 

公司                  日期：                                  

 

 

 

公司印鑑：     ________ 


